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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建議書徵求文件 
一、 簡介 

 

工業4.0智慧工廠中，工業機器人與協作機器人分別擔當不同功能，在搬運與生產扮

演了關鍵的角色。傳統的自動化生產線聚焦於「人機分工」，人與機器各司其職、互不

溝通。然而，面臨少量變樣的鉅變市場需求，人和機器人需在生產活動中動態地合作，

機器人為員工提供適時支援並減輕人的負擔，執行各種自動化步驟並提高生產效率。簡

言之，「人機協作」是人的彈性工作能力與機器的高效和精確性相結合的技術，透過人

與機器經驗及工作交流，將可大幅縮短工作時程、提高準確度、確保工作安全，並產出

更具人性化的產品設計與製造流程。 

人機協作將可促進人類幸福與效能，以臻工作4.0 (Work 4.0)之新境界。實現人機協

作，將可降低人類勞動負擔，省去人員花在高重複性工作的時間，集中心力在更加複雜、

靈活度高的工作，大幅提升創新所帶來的產業價值。未來，人機協作勢將成為主流工作

模式，加速產業革新，形塑更便利的生活樣貌。 

然而，智慧工廠中如何導入人工智慧技術，並善用現場影像監控系統，做為工業機

器人與協作機器人的感知器，使機器人能敏銳地偵獲與感知人的即時作業需求，並進而

適時提供人類協助，成為真正的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，目前仍是一項全球待突破之關鍵

技術。此一新技術的開發，對台灣中小企業提升其韌性生產能力與智慧製造能力，將極

有幫助。 

 
二、 計畫目標 
 

本計畫擬藉由探討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技術，發展包含機器人產線之智慧型人機協

作系統，落實智慧化人機協作模組之理論架構建立、雛形設計、實作模組與場域驗證。

同時，結合現場視覺監控，在智慧製造場域中接軌工業機器人與協作機器人，並透過人

機協作運算及溝通機制，以期達智慧化產線人機協作之彈性化生產。 

 
三、 計畫範圍 

 

計畫的具體工作與範圍如下: 

(1) 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全球趨勢分析  



以次級資料與文獻分析，針對國內外關於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應用現況、系統設

計、與市場潛力等面向，進行探討、分析與評論歸納。 

(2) 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模組理論架構建立與分析 

參考前述結果趨勢與應用分析結果，提出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模組理論、與演算

法建議。理論架構之建立需以嚴謹數理結構呈現，分析人機協作之工作效能與安全性。

此一人機協作系統需導入智慧化技術以協助人類的工作。 

(3) 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產線雛形實作與驗證 

搭配主計畫，實作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產線雛形，並與現場視覺監控系統進行整

合，於實作場域(製造場域需包含工業機器人與協作機器人)，進行驗證。 

 
四、 預期成果 

 
(一) 於期中及期末各交付研究報告(Word檔)與簡報(Powerpoint)一份。 

(二) 成果分享口頭報告三小時。 

(三) 計畫執行過程中，每月召開至少一次會議，以瞭解執行進度與狀況。 

(四) 發展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雛型模組 

(五) 發展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相關專利構想一式 

 
※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，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(novelty)。因凡經公

開發表之研發成果，如擬申請專利，須於公開發表後 6 個月內完成，前述成果如是以論文

方式公開發表，將無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。 

      
五、 執行方式 

 
(一) 計畫執行期間，合作研究單位須指派專人做為聯繫窗口，以協調本計畫相關事宜。 

(二) 合作計畫執行單位應於111年8月31日前交付期中研究報告，並於111年12月10日前

交付期末研究報告。 

(三) 計畫執行過程中，每月需召開至少一次會議，以瞭解執行進度與狀況。 

(四) 為確保計畫品質，合作研究單位需設立適當的檢核點，並予以監控、檢核，若發現

缺失應立即改善。 

(五) 111年12月15日前完成成果分享報告。 

 
 



六、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
計畫執行區間：111 年 4 月 1 日 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 

總經費：600,000元 
   
七、 驗收標準(含教育訓練)  
 

(一) 於期中及期末各交付研究報告(Word檔)與簡報(Powerpoint)一份。 

(二) 成果分享口頭報告三小時。 

(三) 繳交智慧化人機協作系統之雛型模組。 

 
八、 技術能力需求 
    

(一) 瞭解國內外工業工程/智慧製造/人機協作相關技術發展走向與創新應用研究背景之

專家。 

(二) 同時具備相關智慧製造與人機協作技術，並具備產業應用經驗與鏈結能力者。 

     
 


